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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內容相關說明
花蓮門諾醫院物理治療師

蔡燕怡

為增加研讀本功能性動作訓練教材內容時之理解，以下針對教材內容描述預作

說明：

一、「關節活動」的教學訓練活動，依學生的動作控制能力，分成下述三類形式，包括 :

「被動關節運動」、「輔助關節運動」及「主動關節運動」：

1.「被動關節運動」指學生需由他人執行各關節可動範圍內的活動。

2.「輔助關節運動」指學生無法自行完成關節活動，部分可以自己動，部分需由

他人協助，才能達到可動範圍內的關節活動。 

3.「主動關節運動」指學生能自行完成可動範圍內的關節活動。

每個學生的關節可動範圍會依個體肢體限制而不同，為預防關節、骨頭、肌

肉或韌帶等拉傷，可在學校專業團隊治療的指導下，確認學生各關節的可動範圍，

並僅在此關節可動範圍內執行建議之關節活動，以達到安全性又可維持肢體的最

大活動度之目標。

二、依據學生動作能力不同，在完成該動作任務時，需要不同程度的協助，可分成需

要「全部協助」、需要「部分協助」與「能獨立完成」：

1.「全部協助」指需要他人完全協助，才能完成該動作任務。

2.「部分協助」學生自己可以部分出力展現，但仍需要他人部分協助來完成該動

作任務。

3.「能獨立完成」學生可以自己獨立完成該動作任務，不需任何協助。

照顧者在協助時，以發揮學生現有能力為最大前提，不足的部分，如肌力不

足（無法做到位）、或肌耐力不足（撐不久），再由他人力量協助補上，讓學生

有機會在一天中，可有不同動作轉換練習的機會和經驗。


